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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标的清单
	采购包号
	采购标的
	对应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1
	宿迁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评估整治项目
	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家九部委《关于印发<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2025—2030年）>的通知》（环固体〔2025〕51号），依据《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评估整治技术指南（试行）》（环办固体函〔2025〕283号）相关要求，以国家重金属全口径清单为基础，结合宿迁市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按照“查、评、改、治、防、管”的工作思路，全面深入排查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环境安全隐患，统筹推动立行立改与系统综合施治，掌握排查对象的生产运行、环境管理和污染状况等，识别环境安全隐患，评估风险等级，制定整治方案，开展分级整治，消除或降低重金属环境风险。
三、工作内容
初步预估完成 约52 家（视实际情况定企业数量）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督促企业立行立改。
本项目工作内容为全面排查宿迁市内 52 家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立行立改监督检查、环境风险调查评估、编制安全隐患整治方案、整治核查、数据集成与成效评估。
（1）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环境安全隐患排查。通过资料收集和调查评估，摸清排查对象的环境管理、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污染物产生及排放、周边环境现状等情况和环境敏感目标等信息，识别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
（2）立行立改监督检查。对排查过程中发现企业能立行立改的环境安全隐患问题，指导企业确定整改技术要求，推动企业及时整改。
（3）环境风险调查评估。对不能立行立改的，综合重金属污染源危害性、可能向环境扩散的通道和环境敏感性，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明确重金属污染源环境风险高、中、低等级。填写涉重金属在产企业（或关闭企业）环境安全隐患风险评估调查表。
（4）编制安全隐患整治方案。宿迁市生态环境局针对不同重金属污染源环境风险等级因地制宜指导企业开展进一步详细调查，科学确定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整治和环境风险管控目标，指导企业编制“一企一策”“一地一策”综合整治方案，要求企业按照该方案实施整治工作。
（5）整治核查、数据集成与成效评估。宿迁市生态环境局对照立行立改整改要求或整治方案等，指导核实排查问题与整改完成情况的一致性。加强指导企业对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改造、含重金属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研发与应用，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四、工作要求
（1）人员要求。排查人员需具备一定环境监测、水文地质等专业知识，可通过经验判断资料的有效性，分析排查对象的主要环境污染问题。 
（2）设备要求。现场核查期间，可配备无人机、坐标定位仪、地表水流量测量仪器、pH 试纸、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等重金属快速检测设备及试剂，以及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等采样设备及相关材料。
（3）监测要求。收集分析排查对象近一年排放废水、废气、土壤、地表水及底泥、地下水等历史监测数据，无监测数据或监测数据存疑的，要现场取样监测。监测指标根据污染源重金属特征污染物及历史监测数据超标情况确定。
（4）安全要求。现场排查期间，注意个人防护，避免发生意外事故。对排查发现存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的问题和线索，应及时将有关情况移交相关主管部门并做好记录，同时督促排查对象主动向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报告。
五、成果要求
根据《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评估整治技术指南(试行)》（苏环办固体函〔2025〕283 号）要求，本项目工作目标为科学指导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评估整治工作，掌握排查对象的生产运行、环境管理和污染状况等，识别环境安全隐患，评估风险等级，制定整治方案，开展分级整治，消除或降低重金属环境风险。
基于上述目标，结合宿迁市现有全口径清单结果，本项目产出成果初步确定如下：
（1）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在产企业（或关闭企业）资料收集成果，即“一企一档”。
（2）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在产企业（或关闭企业）环境安全隐患风险评估调查表。
（3）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企业自行编制的“立行立改”方案。
（4）“一企一策”：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环境安全隐患整改方案，以及整治核查及整治成效评估报告。
（5）项目过程中涉重金属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检测报告材料。
六、验收要求
（1）验收标准:根据采购文件、成交单位的响应文件、双方签订的合同文件、附件以及国家、省、市对相关工作的要求执行。
（2）验收方式:通过甲方组织的专家评审。
七、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至2027年12月30日。
八、安全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做好人身、财产、交通、数据成果等的安全工作，如自身管理疏忽造成的安全问题，所有的损失皆由实施单位自行承担。
九、付款时间和条件
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或供应商数字人民币账户。
1.合同签订且在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
2.提交最终成果并验收合格且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付清余款。
注：在签订合同时，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额度，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预付款规定。
十、其他要求
（一）工作技术方案
供应商针对采购文件“第四部分、采购需求”中内容提供对项目工作的内容、总体思路的掌握理解情况，制定工作技术方案。
（二）重大关键问题的解析
供应商针对采购文件“第四部分、采购需求”中内容提供工作中涉及的重大关键问题。
（三）质量控制管理措施、进度安排措施
供应商针对采购文件“第四部分、采购需求”中内容提供工作组织框架图、内部质量控制管理措施、进度安排措施详细方案。
（四）后续服务方案
供应商针对采购文件“第四部分、采购需求”中内容提供后续服务方案。
（五）人员配备要求
供应商须组建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人员配置满足本次采购需求，其中包含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技术负责人1名，项目组其他成员不少于8名。
